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教育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教育统计工作，确保统计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学校

各级管理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教育统计管理规定》

《教育部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整改情况

的报告》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统计工作是学校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学校

全部工作的缩影，是学校教育教学、发展决策的依据，为制

定事业发展规划，把握好学校发展速度，保证办学效益提供

重要参考。

第三条 学校教育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教育发展

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

督。

第二章 教育统计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教育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

负责的工作机制。校长为学校教育统计工作第一责任人，各

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本部门（单位）教育统计工作第一责

任人。质量办负责全校教育统计工作的组织开展。

第五条 教育统计工作队伍要保持相对稳定，学校各部

门（单位）要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本部门（单位）教育统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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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育统计人员实行报备制度，各部门（单位）教育统计

人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换，确因工作需要调换的，须提

前向质量办备案。

第六条 教育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

告、统计分析的职权，如实整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弄虚作

假，不得虚报、漏报、瞒报、迟报。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

做好相关统计资料的保密工作。

第七条 上级部门要求的综合性、普查性教育统计任务

由质量办组织相关部门填报；其他专项性业务报表由业务相

关职能部门组织填报，质量办审核。

第八条 向上级部门报送的综合性、普查性教育统计报

表，由质量办负责审核，校长审签；其他专项性业务报表，

须经部门领导审核、分管校领导审签，同时送质量办备查（需

提供电子版与纸质版）。

第九条 质量办教育统计工作职责是：

（一）建立健全教育统计工作制度，组织、协调全校的

教育统计工作，组织教育统计人员开展业务学习和培训；

（二）负责综合性重要统计调查表、统计资料的组织填

报和对外发布；

（三）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开展综合性、专题性统计调查

和分析，为各级领导决策和管理提供参考；

（四）完成其他临时性综合教育数据统计工作。

第十条 各单位（部门）教育统计工作职责是：

（一）加强本部门（单位）教育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

做好教育统计人员培训和其他相关工作；



（二）如实提供教育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地完成上级对

口部门统计调查表和校内教育统计任务，做好统计资料、原

始记录、统计台账的保存；

（三）负责本部门（单位）各类教育统计资料的汇编、

整理，对本部门（单位）业务工作的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四）完成与本部门（单位）业务相关的其他临时性数

据统计工作。

第三章 教育统计填报工作要求

第十一条 各部门（单位）填报的教育统计数据，须经

统计工作人员、部门（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签署人对其

审核、签署的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十二条 各部门（单位）在统计数据填报中应加强工

作沟通，密切配合，确保数据质量。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共

同填报的数据，牵头部门（单位）要主动联系，涉及部门应

全力配合。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要加强信息统计现代化建设，建

立综合数据库，推进各应用系统原始数据库的资源共享，提

高统计工作水平与效率。

第四章 教育统计资料管理与结果发布

第十四条 教育统计资料是指各部门（单位）统计过程

中发出的统计调查表、建立的统计台账等相关原始记录，以

及最终报出的统计报表和数据报告等。



第十五条 各职能部门是教育统计数据的源头，要建立

健全各类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或数据库管理系统，以纸

质和电子文档两种方式妥善保存，保证数出有据、准确可靠。

第十六条 教育统计资料实行分级管理，由统计部门（单

位）和质量办共同承担。质量办负责汇总性统计资料的建档、

保管；各职能部门负责统计调查表、统计台账等相关原始记

录的保管存档。电子数据资料和纸质统计调查表应永久保存，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至少保存 5 年。

第十七条 教育统计结果除依法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

开，便于查询使用。质量办每年 12 月将学校相关数据发送

到各部门（单位），作为当时学校对外宣传、领导讲话和上

报数据的统一标准。各职能部门的动态数据仅作为本部门的

工作数据。

第五章 教育统计工作考核

第十八条 质量办负责组织对各部门（单位）教育统计

工作的考核。对于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拒报、

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未经学校批准自行编发统计调查表，

自行公布统计资料，违反有关保密规定情节较重的相关人员，

依法依纪进行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质量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